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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49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5年 5月 6日（星期三）下午 2時 00分 

貳、地點：本部後棟 101會議室 

參、主席：葉副主任委員俊宏代                  紀錄：李宗璋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後附會議簽名單。 

伍、確認出席委員已達法定人數後，主席致詞：略。 

陸、討論事項 

案 由 新竹科學園區（寶山用地）第 2 期擴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

書第三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一、彭主任委員啓明及劉委員雅瑄依「環境部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9條規定進行迴避。 

二、本部環境保護司說明 

（一）115年 4月 21日專案小組初審會議結論如下： 

1. 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建議審核修正通過。 

2. 開發單位就專案小組所提下列主要意見，已承諾納入辦
理，請於115年7月31日前依下列事項補充、修正，並提送

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修訂本至本部，經有關委員、專家

學者及相關機關確認後，提本部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

會討論： 

（1） 強化土石方管理機制及最終去化規劃內容（含減量

措施、土石方暫置規劃及土石方交換機制），具體
說明挖方量增加、填方量減少之變更理由及土石方

暫置區增加對地表逕流及區域排水系統之影響（含

化學穩定劑之使用情境）。 

（2） 針對生態監測數據顯示有數量下降趨勢之物種（如

蝴蝶、鳥類等）及保育類物種（如食蟹獴），研提

具體可行之棲地改善作為或減輕措施。 

（3） 強化說明施工及營運期間交通運輸對鄰近道路服

務水準之影響，並針對交通服務水準下降之路段，

補充具體交通改善或管理計畫。 



 

（4） 委員、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所提其他意見。 

（5） 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備查後，變更內容始

得實施。 

3.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3條之1第1項規定：「環境影響說明

書或評估書初稿經主管機關受理後，於審查時認有應補

正情形者，主管機關應詳列補正所需資料，通知開發單位
限期補正。開發單位未於期限內補正或補正未符主管機

關規定者，主管機關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駁回開發

行為許可之申請，並副知開發單位。」 

（二）開發單位於 115年 4月 27日函送補正資料至本部，業經

本部轉送有關委員、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確認；其中，吳

委員義林及張委員瓊芬仍有修正意見如後附。 

（三）115年 4月 21日專案小組初審會議及前述修正意見提委

員會討論。 

三、開發單位進行簡報。 

四、討論情形 

（一）本部環境保護司代召集人說明略以「本案審查歷程如會

議資料所述，請委員參閱。」 

（二）張委員瓊芬發言略以「依據本次簡報第 6 頁的內容，經

核算本案土石方暫置面積與最大暫置量數值分別為

119,100平方公尺與 421,800立方公尺。然而，比對表 6.1-

3 逸散量計算結果，變更前後面積數據（119,100 平方公

尺與 106,400平方公尺）顯然不一致，這將導致逸散總量

的計算結果出現偏誤。另外，針對暫置區的規劃，考量到
周邊居民的感受，先前建議調降暫置高度以減輕視覺壓

迫感；但就目前資料觀之，開發單位似乎不願調降高度，

請問是否確實如此？」 

（三）開發單位回應略以「首先如簡報備註所示，由於整體開發

採分階段進行，部分暫置區在各階段存在重疊情形。以編

號一與編號二為例，雖然分別羅列各自的面積，但經實際
核算，共同發生之最大堆置面積即為逸散量計算所採用

的數值。此外，誠如委員指教，受限於目前大環境情勢，



 

儘管希望能即挖即運，但執行上確有困難，現階段仍以區

內堆置為原則以減少環境影響。若未來去化管道趨於穩

定，且行政院與內政部相關研議有具體進展，本局後續將

以調降堆置高度為優先考量。」 

（四）張委員瓊芬發言略以「根據開發單位的說明，內文記載的

重點在於優先減少面積，而非簡報中所述的優先降低堆
置高度。關於『優先考量』的執行重點究竟為何，目前文

字表述與口頭說明存在出入，請開發單位務必明確說明

清楚，究竟哪一項才是實際優先執行的準則。」 

（五）開發單位回應略以「由於配合不同開發期程的推進，現實

情形後續可供堆置的面積確實會日益減少，在此條件限

制下，本局承諾若未來去化管道趨於穩定，將會盡力調降

堆置高度，並以不超過 10 公尺為原則進行管控。」 

（六）主席葉副主任委員俊宏發言略以「開發單位表示規劃儘

量在區內進行堆置。然而，隨著園區內各工廠逐一興建，
未來可供堆置的面積確實會持續減少。針對土石方去化

的問題，本日內政部國土管理署的朱副署長亦有出席會

議，據了解內政部國土管理署正積極研議相關解決方案，

是否請朱委員對此進行說明？」 

（七）內政部朱委員慶倫發言略以「針對國土管理署所提供的

意見，目前因土石方採全流向控管，在去化管道上確實面
臨挑戰。相較於過去隨意棄置較普遍的情形，現今無論是

處理成本或最終處置場所，皆遭遇實務上的困難，但內政

部正積極介入處理。關於外運規劃，如簡報提及的臺北港
與航空城等選項：桃園航空城目前優先收受桃園市內的

公共與民間工程土石方，新竹外運至桃園恐有難度；相較

之下，臺北港則對北部公共工程開放，並設有明確收費標
準。此外，除區內暫置外，開發單位正透過中央與地方協

法規突破，積極推動擴大暫置場空間。目前新竹縣、市及

苗栗地區已有民間業者申請增設土資場，顯示產業對土
石方處理需求已有回應，以上為整體現況說明。然而，問

題依然存在，本次變更後，儘管填方量減少，但挖方量與

外運量卻持續增加。雖然最理想的狀態是在工區內達成



 

『挖填平衡』，但受限於工程設計極限，仍有外運需求。

針對委員關心的 10 公尺堆置高度，考量到鄰近居民感

受與公共安全，暫置程序必須嚴格遵守核准要求，包含邊
坡穩定度監測、每日覆蓋防塵及相關保護措施，以防範揚

塵與視覺壓迫感。總結而言，土石方去化確實是嚴峻挑

戰，目前正由行政院指導，透過跨部會與跨縣市協作共同
解決。針對 10 公尺的高度限制，實務上是隨工程期程逐

漸堆疊，而非一蹴而就。建議規劃單位應進一步釐清時程

安排，詳述暫置區如何隨整地進程演變，並說明如何透過

保護與監測措施強化風險管理，將此過程完整交代清

楚。」 

（八）簡委員連貴發言略以「關於土石方處理問題，首先感謝內
政部國土管理署長官詳盡的說明。針對開發單位所提內

容，本人提出以下建議：考量目前營建剩餘土石方的處置

程序日益艱辛，若能在初期堆置過程中，落實精準的『分
類處理』，將大幅提升後續土石方的再利用價值與管理效

率。與其事後耗費資源補救，前期的分類作業對於掌握再

利用成效至關重要。建議開發單位將此納入參考，強化源

頭分類管理，以優化整體土石方循環利用。」 

（九）內政部朱委員慶倫發言略以「感謝簡委員的提醒，關於土

石方再利用的落實確實值得深思。考量到桃園與新竹地
區的地質多屬礫石層，開挖出的土石多能加工轉化為級

配或砂石來源，具備高度的再利用潛力，甚至能成為建材

供應的一環。若能強化此部分的資源化處理，不僅能有效
降低臨時暫置的土石方比例，亦能隨之緩解堆疊高度的

壓力。」 

（十）江委員康鈺發言略以「針對土石方處置問題，開發單位應
針對以下兩點進行詳實說明。首先，本案增加的 20 餘萬

立方公尺土石方若無妥適去化計畫，將增加整體開發的

負擔。儘管簡報提及已洽談約 39.5萬立方公尺的收容量，
且八成以上擬外運至臺北港，但考量臺北港年度進料規

範及實際收容限制，此數據的落實性仍存疑。為此，建議

開發單位應建立多元去化管道與動態管理機制。例如，當



 

區內暫置量達到上限（如五成或六成）卻仍無法外運時，

是否具備具體的應變機制？若能透過土石方管理計畫落

實逐步去化，而非堅持 10公尺的堆置高度，應有空間承
諾調降至 6 公尺以下。請開發單位審慎研議，而非僅以

『洽談中』作為平衡數據的說明。其次，關於交通衝擊評

估，寶山地區部分路段的服務水準已有惡化趨勢，但簡報
中並未釐清不同情境下的情境模擬。開發單位應進一步

說明：若採『即挖即運』以降低暫置量，對交通產生的最

大衝擊為何？若採『先行堆置、分批外運』，其車次規劃

對服務水準的影響又是如何（例如是否從 A 級降至 B 

級）？唯有釐清不同方案下的交通模擬差異，才能讓地方

明確瞭解實際的交通衝擊，請對此補充說明。」 

（十一） 開發單位回應略以「針對堆置議題，首先說明園區整

體的空間配置。目前主要暫置空間位於廠區中心，且

所有堆置皆遵循 1:1.5 的斜坡比例限制。考量鄰近居
民的感受，靠近外部邊界區域的堆置高度現況均未達 

10 公尺，實際約維持在 8.5 公尺以下；至於 10 公尺

的高度申請，則是因應未來去化不確定性所預留的彈
性空間。在土石方去化規劃方面，如先前列表所示，

部分土石方已提供予其他公共工程作為回填使用，另

有部分則暫留於廠區內，以利工地現場即時回填之需。
針對剩餘待處理土石方，開發單位將持續採納國土管

理署及委員之建議，積極尋求多元去化管道並擴大土

石方再利用方式，以確保土石方處置能持續且穩定地
運行。」、「針對交通衝擊評估，原始交通影響評估

中已採保守估算，以每小時雙向各 46車次的最高運輸

量作為基準，並規劃於離峰時間進行運輸作業。未來
即使採行『即挖即運』模式，最大車次仍會嚴格管控

在每小時 46輛次以內。在分流實務上，目前規劃 3個

工區出入口：北側兩處出入口主要經由北向銜接國道

1 號，南側路口則往南銜接國道 3 號。透過此分流機

制，46車次的交通衝擊將被有效分散，評估結果顯示

各路段仍能維持原有的交通服務水準，不至於造成惡
化。」、「針對江委員所提意見，未來開發單位將採



 

『每月即時滾動檢討』機制，嚴格監控土石方去化進

度與現場堆置量。目前規劃是基於分期施工及外運受

阻等最保守情境進行模擬，確認最大堆置量與高度均
在區域容納範圍內。開發單位承諾，若未來每月檢討

發現堆置量趨近飽和、或有超出量能之虞時，將立即

啟動應變機制，積極開闢多元去化管道，並主動與內
政部國土管理署研議解決方案，以確保土石方處置不

影響周邊環境與工程安全。」 

（十二） 主席葉副主任委員俊宏發言略以「本案最主要的核心

問題在於權責劃分：本園區開發單位雖為竹科管理局，

但土石方產出的主體實為各進駐廠商的建設工程。實

務上，土石方處置費用並非由竹科管理局負擔，而是
由各廠商自行負責；然而，因土石方總量涉及整體環

評範疇，故由竹科管理局統籌辦理環境影響評估變更，

以上說明可釐清開發單位與廠商間的關係。」 

（十三） 劉委員小蘭發言略以「原先本人關注土石方無法外運

的問題，不僅涉及土石方處置，更關乎園區未來的整

體運作。目前規劃的土石方暫置區多位於停車場與公
園用地上，本人在確認意見中已要求說明：『若土石

方滯留無法外運，是否會衝擊園區正常機能？』，雖

然開發單位承諾屆時將提出因應對策以確保不影響運
作，但本人認為目前的規劃仍存有高度風險。尤其今

日觀察到，開發單位雖提出約 39.5萬立方公尺的洽談

量，但相對於整體需外運的 100多萬立方公尺之土石
方，缺口依然巨大。本人認為不應等到問題發生後才

尋求對策，開發單位現在就應具體說明：若土石方持

續無法去化，導致公共設施長期被土石方占用，園區
究竟要如何維持運作？請務必針對此極端情境提出預

防性的管理方案。」 

（十四） 開發單位回應略以「首先感謝劉委員及江委員先前所
提意見，開發單位會確實建立完善的管制策略與因應

對策，未來將落實每月滾動式檢討，精確統計當前土

石方的堆置量，並預估後續工程期程產出的土石方規



 

模。一旦發現去化進度出現任何延遲跡象，開發單位

將立即與施工單位研議應變方案，並以『確保園區開

發工程進度不受影響』為最高指導原則，落實管理與

預警機制。」 

（十五） 主席確認與會委員及其他機關無其他意見，宣布進行

委員審議，決議如後述。 

五、決議 

（一） 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核修正通過。 

（二） 吳委員義林及張委員瓊芬之意見，經開發單位於會中說
明，業經本會確認，請開發單位將補充說明資料，以及「土

石方暫置區編號 1、2之土石方堆置高度應低於 9公尺」

納入定稿。 

柒、散會（下午 3時 00分） 

 
























































